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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DS－東九龍污水收集系統第－東九龍污水收集系統第－東九龍污水收集系統第－東九龍污水收集系統第 2 階段工程階段工程階段工程階段工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政府計劃請求工務 小組委員會於 20 01 年 4 月 2 7 日 向財務委

員會提出建議，將 301DS 號工程計劃 (即 「東九龍污水收集系統第 2

階段」 )的核准預 算費，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增加 6 ,30 0 萬 元，即由

1 億 6 , 25 0 萬元增 至 2 億 2,55 0 萬元。本文件諮詢各委員對這項計劃的

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 東 九 龍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 工 程 計 劃 旨 在 提 升 東 九 龍 污 水 收 集

系統的流量，以配 合區內現有及規劃發展項目的需要，從 而 提供一個

有 助 持 續 發 展 的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以 應 付 未 來 需 要 。 工 程 計 劃 分 兩 期 進

行，以減低施工期 間對公眾及區內交通造成的影響。

3 . 由工務計劃項目第 301DS 號撥付的「東九龍污水收集系統第

2 階段工程」範圍 如下—

( a ) 在 新 蒲崗 及 觀塘 工 業區 建 造長 約 14 公 里 、直 徑 介 乎

0 . 22 5 米至 1 . 35 米 的污水渠；及

( b ) 修正約 22 0 個接駁 不當的污水設施 1。

工程項目的詳細藍 圖載於附件 A。

                                                
1 接 駁 不 當 的 污 水 設 施 會 把 污 水 輸 往 雨 水 渠 。 由 於 這 些 不 當 接 駁 ， 污 水 會 經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流 入 本 港 水 域 ， 造 成 污 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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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撥款理由額外撥款理由額外撥款理由額外撥款理由

4 . 建議將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增加 6 , 30 0 萬 元，原因如下：

( a ) 遭 收 回 合 約 的 承 造 商 表 現 欠 佳 及 自 動 清 盤 (見 第 5 - 7

段 )；及

( b ) 進行額外的夜間工 程 2(見第 8- 11 段 )。

遭收回合約的承造商表現欠佳及自動清盤遭收回合約的承造商表現欠佳及自動清盤遭收回合約的承造商表現欠佳及自動清盤遭收回合約的承造商表現欠佳及自動清盤

5 . 有關建造合約於 1 996 年 3 月展開，投標總額為 1 億 4 ,45 0 萬

元，工程原定於 1 998 年 3 月完成。然而，自 1 996 年 年 底，承造商表

現轉壞，未有在工 地投入足夠資源以維持工程的正常進度。我們已按

合約採取所有可行 的規管措施，敦促承造商改善表現及減低工程延誤

的幅度 3。承造商的 表現偶有改善，但未能持續轉好。最後，承造商於

1 9 98 年 1 1 月 27 日自動清盤。由於承造商清盤關係，政府於 1 9 98 年

1 2 月 1 1 日接管工 地。清盤前，承造商已敷設 9 .5 公 里污水渠，並修

正 13 0 個接駁不當 的污水設施。根據顧問工程師最新估計，在收回合

約下完成的工程費 用總額為 1 億 810 萬 元。承造商迄今已支取 1 億 3 2 0

萬元，而餘下的款 項則存在政府的存款帳戶內，以抵銷承造商因未能

完成合約而招致的 債項。

6 . 由於承造商表現欠 佳及清盤，工程計劃比原定時間表延長 2 8

個月。此外，工程 亦因該承造商於施工期間遇到惡劣天氣而阻延了 5

個月。在延期的 3 3 個月期間，我們須維持駐工地人員以監督工程，

涉及額外開支為 2 , 97 0 萬元，其中 2 , 5 30 萬 元是 由 於 承 造 商 表 現欠佳

及清盤所致，而 4 40 萬元則由於惡劣天氣所引致。法律意見認為，由

於承造商已經清盤 ，能清還政府向其索償的機會甚微。

                                                
2 夜 間 工 作 指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早 上 7 時 進 行 的 建 造 工 程 。

3 顧 問 工 程 師 及 渠 務 署 已 多 次 發 出 警 告 信 (包 括 9 份 惡 劣 表 現 報 告 )及 會 見 承

造 商 。 當 局 透 過 增 加 定 期 匯 報 及 進 度 會 議 的 次 數 ， 以 加 強 監 管 承 造 商 的 表

現 。 1 9 9 8 年 4 月 ， 承 造 商 因 財 務 理 由 被 政 府 暫 時 停 止 參 與 其 他 公 務 工 程 的

招 標 工 作 ， 以 便 承 造 商 集 中 資 源 ， 完 成 與 政 府 當 時 的 合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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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鑑 於 承 造 商 在 週 轉 不 靈 或 出 現 嚴 重 財 務 虧 損 情 況 下 ， 表 現 便

不能達致標準，工 務局已採取以下措施，以保障政府的利益  -

( a ) 修 訂核 准 名單 內 認 可 承 造商 的 財政 要 求， 以 減低 批 出

合約與有財政問題 承造商的風險；及

( b ) 檢 討有 關 管理 及 監 察 核 准名 單 內認 可 承造 商 及供 應 商

的表現的指引及程 序，以進一步收緊規管的操守及表

現的規則。例如，如承造商連續兩次 (而 非以前的三次 )

收到惡劣表現報告，政府將會暫時停止該承造商參與

其他工務工程的招 標工作。

修訂的規則已經落 實，並將載於 20 01 年 3 月 底公布的承建商管理手

冊內。

額外的夜間工程額外的夜間工程額外的夜間工程額外的夜間工程

8 . 為 減 低對 交 通 及道 路使 用者 造 成 滋擾 ， 我 們需 額 外 撥款 以 便 重

新安排完成工程合 約 4下的部分建造工程至夜間進行。這些建造工程涉

及在工業區內繁忙 街道及後巷的道路進行挖掘工作。

9 . 根 據 在計 劃 展 開前 進行 的交 通 影 響評 估 ， 以及 於 遭 收回 合 約 內

進行有關工程時所 得經驗，我們在完成工程合約中已安排約 1 . 3 公 里

的污水渠 (總長 4 . 5 公里 )敷設工作於夜間進行。 在 每 一 路 段 或 後 巷 展

開 工 程 之 前 ， 我 們 須 就 建 議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 諮 詢 受 影 響 人 士 (例 如

工 廠 營 辦 人 )的 意 見 。 我 們 在 考 慮 他 們 的 意 見 及 最 新 的 交 通 情 況 後 ，

認為 有 需 要 安 排 額 外 1 .9 公 里 污 水 渠的 建 造 工 程 (並 不包 括 原 定 為 敷

設 1 . 3 公里污水渠 而進行的夜間工程 )於 夜間進行，以免影響工廠運貨

及裝卸貨物工作。此修訂安排亦配合運輸署的建議，以減低主要道路

交通擠塞風險。我 們已採取適當的措施 5，以紓緩夜間工程施工期間造

成的噪音滋擾。

                                                
4 當 第 一 個 承 建 商 自 動 清 盤 後，我 們 於 1 9 9 9 年 6 月 批 出 一 份 完 成 工 程 合 約。當

該 合 約 批 出 後 ， 工 程 立 即 展 開 ， 並 預 期 於 2 0 0 0 年 1 2 月 完 成 。

5 適 當 的 措 施 包 括 使 用 低 噪 音 建 造 設 備 ， 及 限 制 發 出 噪 音 的 工 序 須 在 晚 上 1 1

時 之 前 進 行 ， 以 紓 緩 工 程 在 夜 間 施 工 時 所 造 成 的 噪 音 滋 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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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由 於 完 成 工 程 合 約 招 標 時 未 有 預 計 增 加 的 夜 間 工 程 ， 所 涉 及

的 2 , 07 0 萬元開支 (包括直接開支 63 0 萬 元及施工時間延長費用 1 , 440

萬元 )，須由政府 支付。

1 1 . 由 於 進 行 夜 間 工 程 更 加 費 時 ， 我 們 估 計 有 關 合 約 需 延 長 多 8

個月。我們亦估計 完成工程合約於施工期間可能遇到惡劣天氣而阻延

2 個月。因此，根 據我們的最新預算，工程會於 2 001 年 1 0 月 才 竣工。

在延期 10 個月期 間，我們須維持駐工地人員繼續監督工程，涉及額

外開支達 88 0 萬元。不過，為避免對工廠經濟活動及交通造成重大影

響，並減低對市民 造成的不便，增加夜間工程是必須的。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 2 . 在 檢 討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財 政 狀 況 後 ，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將

301DS 號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算費，增加 6 ,300 萬 元 ，即由 1 億 6 , 250

萬元 6增至 2 億 2 , 55 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建議增加的款額，

較該工程計劃在污 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下提升為甲級時的原定預算 2

億 6 , 20 0 萬元大約 增加 24 %。 建議增加的 6 , 30 0 萬元費用的概要載於

附件 B。

1 3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與 修 訂 預 算 費 各 分 項 數 字 的 比 較

載於附件 C。

1 4 . 建議增加工程的核 准預算費不會引致經常開支增加。

                                                

6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原 定 由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營 運 基 金 支 付 ， 估 計 費 用 為 2 億 6 , 2 0 0

萬 元 。 3 0 1 D 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 1 億 6 , 2 5 0 萬 元 )乃 是 根 據 我 們 截 至

1 9 9 8 年 3 月 3 1 日 止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營 運 基 金 結 束 時 估 計 累 積 開 支 9 , 9 5 0 萬

元 ， 而 餘 下 尚 未 支 付 的 承 擔 額 為 1 億 6 , 2 5 0 萬 元 釐 定 出 來 。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1 9 9 8 年 2 月 2 7 日 批 准 開 立 3 0 1 D S 號 工 程 項 目 「 東 九 龍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第 2

階 段 」 ， 並 直 接 將 之 列 為 甲 級 ， 以 支 付 餘 下 尚 未 支 付 的 承 擔 額 1 億 6 , 2 5 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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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5 . 由 於 核 准 工 程 計 劃 範 圍 沒 有 變 動 ， 我 們 認 為 無 需 進 一 步 諮 詢

公眾。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 6 . 建議增加工程的 核 准預算費不會對 環境造成影響。 301DS 號

工程計劃竣工後，可確保現有及規劃發展項目預計產生的污水量得以

妥善處理，然後才 排入本港水域。接駁不當的污水設施的修正工程亦

有助防止污水流入 雨水排放系統，污染水域。

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諮詢意見

1 7 . 我們會參考委員的 意見，我們計劃於 2 001 年 4 月 4 日 將 增加

301DS 號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算費的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以

期於 20 01 年 4 月 27 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

環境食物局

2 0 01 年 3 月





附件 B
建議增加 的建議增加 的建議增加 的建議增加 的 301DS 號工程計劃－號工程計劃－號工程計劃－號工程計劃－ 「東 九龍污水收集系統 第「東 九龍污水收集系統 第「東 九龍污水收集系統 第「東 九龍污水收集系統 第 I I 階 段 」階 段 」階 段 」階 段 」

的核准預 算費分項 數字的核准預 算費分項 數字的核准預 算費分項 數字的核准預 算費分項 數字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建議增加建議增加建議增加建議增加

的百分率的百分率的百分率的百分率

( a ) 在 收 回 合 約 所 涉 及 的 額 外 開

支—

2 9 .7 4 7 .2

( i ) 遭收回合約的承造 商表現

欠佳及清盤，令工 程計劃

延長 28 個月而須 維持駐

工地人員的額外開 支

2 5 .3

( i i ) 天氣惡劣令工程計 劃延長

5 個月而須維持駐 工地人

員的額外開支

4 . 4

( b ) 於 完 成 工 程 合 約 內 所 招 致 的 額

外開支

2 9 .5 4 6 .8

( i ) 進行額外夜間工程 的直接

開支

6 . 3

( i i ) 因承造商施工時間 延長引

致的費用

1 4 .4

( i i i ) 進行額外夜間工程 ，令工

程計劃延長 8 個月 而須維

持駐工地人員的額 外開支

7 . 0

( i v ) 天氣惡劣令工程計 劃延長

2 個月而須維持駐 工地人

員的額外開支

1 . 8

( c ) 應急費用 3 . 8 6 . 0

總計 6 3 .0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計算 )

1 0 0 . 0



附件 C

301DS— 東 九龍污 水收集系統第東 九龍污 水收集系統第東 九龍污 水收集系統第東 九龍污 水收集系統第 I I 階 段階 段階 段階 段

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 算費及修訂預算費 比較—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 算費及修訂預算費 比較—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 算費及修訂預算費 比較—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 算費及修訂預算費 比較—

以下該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及修訂預算費比較—

核准預算核准預算核准預算核准預算

((((按付款當日價按付款當日價按付款當日價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格計算格計算格計算 ))))

修訂預算修訂預算修訂預算修訂預算

((((按付款當日價按付款當日價按付款當日價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格計算格計算格計算 ))))

差額差額差額差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建造污水幹渠及支 渠 1 0 8 . 9 [ 1 94 .6 ] 1 2 6 . 8 [ 2 12 .5 ] 1 7 .9

( b ) 修正接駁不當的污 水

設施

1 7 .0 [ 1 7 . 2 ] 1 9 .8 [ 2 0 . 0 ] 2 . 8

( c ) 顧問費

( i ) 建 造 污 水 幹 渠 、

支 渠 及 接 駁 不 當

的污水設施

1 . 1 [ 2 .0 ] 1 . 1 [ 2 .0 ] 0

( i i ) 統 籌 及 監 督 接 駁

不當的污水設施

0 . 6 [ 1 .1 ] 0 . 6 [ 1 .1 ] 0

( d ) 駐工地人員開支 1 4 .7 [ 3 5 . 1 ] 5 3 .2 [ 7 3 . 6 ] 3 8 .5

( e ) 應急費用 2 0 .2 [ 2 0 . 2 ] 2 4 .0 [ 2 4 . 0 ] 3 . 8

1 6 2 . 5 [ 2 70 .2 ] 2 2 5 . 5 [ 3 33 .2 ] 6 3 .0

[   ]—預算總額， 包括較早由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所支付的開支。

2 .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 ( a ) (建造污 水 幹渠及支渠建造污 水 幹渠及支渠建造污 水 幹渠及支渠建造污 水 幹渠及支渠 )，在，在，在，在 1 ,790 萬 元的增加總 額之中—萬 元的增加總 額之中—萬 元的增加總 額之中—萬 元的增加總 額之中—

( i ) 5 4 0 萬元是由於進 行額外的夜間工程而產生的；及



( i i ) 1 , 25 0 萬 元 是 由 於 合 約 期 延 長 ， 承 造 商 施 工 時 間 延 長 而 產 生

的。

3 .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 (b ) (修正接駁 不當的設施修正接駁 不當的設施修正接駁 不當的設施修正接駁 不當的設施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 在， 在， 在， 在 280 萬 元增加總 額之中—萬 元增加總 額之中—萬 元增加總 額之中—萬 元增加總 額之中—

( i ) 9 0 萬元是由於進 行額外的夜間工程而產生的；及

( i i ) 1 9 0 萬元是由於合 約期延長，承造商施工時間延長而產生的。

4 .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 (d ) (駐工地人 員開支駐工地人 員開支駐工地人 員開支駐工地人 員開支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在，在，在，在 3 ,850 萬 元增加總額 之中—萬 元增加總額 之中—萬 元增加總額 之中—萬 元增加總額 之中—

( i ) 3 , 78 0 萬元是用以 支付工程項目合約期延長而引致的工地人員

額外開支；及

( i i ) 7 0 萬元是因為公 務員薪酬增加須調整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5 . 至於至於至於至於 ( e ) (應急費用應急費用應急費用應急費用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我們保留 2 , 40 0 萬，作為日後進行其他小

型額外工作及支付 承造商可能提出申索的應急費用。


